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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绍市农〔2024〕9号


绍兴市农业农村局 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明确绍兴市
农民建房“审批一件事”流程的通知

各区、县（市）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建设局，滨海新区社会工作局、规划建设局：
为进一步优化农民建房审批管理，根据《浙江省农民建房“一件事”办事指南（2020年修订版）》（浙农经发〔2020〕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绍兴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在村级对申请农户是否符合申请条件初审后，乡镇（街道）同步参与审查、提前把关，确保审批对象的真实性、精准性、合法性。明确审批时间（从乡镇<街道>正式受理之日起至核发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25个工作日（不包括规划调整、农转用、地质灾害评估、旧宅处置、公示时间），比省定30个工作日缩短5个工作日。
绍兴市农民建房“审批一件事”流程具体如下：
1.农户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所在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建房书面申请。
2.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主要对申请农户家庭成员和建房资格、申请材料真实有效性、建房地块规划及相关权利人等情况进行初审，并报乡镇（街道）。乡镇（街道）同步参与、提前介入，重点审查申请农户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3.经初审通过的农户建房申请提交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讨论，通过后予以公示（不少于7日）。
4.公示无异议的，向乡镇（街道）或者在政务服务网、绍兴市“越宅通”数字化管理系统上递交申请材料。乡镇（街道）审核材料无误后，正式受理。
5.乡镇（街道）正式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组织人员完成对拟用地块情况的现场踏勘和审核。
6.乡镇（街道）现场踏勘无异议后，启动联审联办程序，在20个工作日内，对前期村镇联合审核情况、拟用地是否符合宅基地合理布局要求和面积标准、拟用地是否符合相关规划、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是否经过村级审核公示、是否有农房设计方案等审核，经农民建房审批联审机构讨论后由乡镇（街道）决定。
7.拟用地地类为农用地或未利用地的，按程序依法开展农转用报批手续。
8.符合“一户一宅”资格和规划条件的，进行公示（不少于10日）。公示无异议的，核发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在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农民建房，应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相关许可内容在建房所在现场公布。
9.乡镇（街道）负责将农民建房管理过程中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归档，参照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和标准，加强农村住房建设档案管理并建立电子档案，并及时将审批情况报县级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部门备案。
10.申请农户取得相关审批证书后，应预约申请放样。乡镇（街道）应当自收到建房农户放样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进行放样，并对农村住房施工现场进行基槽验线，加强全程监督巡查。农户建房完工后，乡镇（街道）组织开展竣工验收，并出具《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验收意见表》。通过竣工验收的农户，依法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本通知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绍兴市农业农村局          绍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11月6日























	



绍兴市农民建房“审批一件事”流程图
农户申请
村级预审+镇级提前介入
村集体讨论、公示
乡镇（街道）受理
现场踏勘地块
有需要的办理农转用手续
核发《农村宅基地批准书》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特定情形下还应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批后监管（四到场）
办理不动产登记
定位放样
基槽验收
施工巡察
申请人预约
申请人预约
联审联办

用地审核（资格审核）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确定农房设计方案
竣工验收
申请人预约
乡镇（街道）2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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